
新北市 111年語文競賽(閩南語朗讀教師組及社會組)研習計畫 

一、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教輔導團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研習目的： 

(一)配合九年一貫課程與十二年國教課綱，充實語文教學活動內容，提昇本市教師閩南語

朗讀專業知能。 

(二)聘請閩南語朗讀參賽及指導教師分享實務技巧，以協助校方發掘及培育優秀選手。 

   (三)培訓種子教師，落實各校閩南語語文教育，使師生有能力自學閩南語，欣賞閩南語語

言、文學之美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 (一)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 (二)承辦單位：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

四、辦理原則： 

(一)學員資格：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小學，參賽或指導「閩南語朗讀競賽」之教

師、代理(代課)老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。 

(二)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總錄取人數：35名。 

(三)參加本研習教師為各校推展閩南語朗讀教育之種子老師，日後敬請協助推展相關活

動。 

(四)本研習活動有實務操作演練課程，全程參與者，核發 12小時研習時數。 

(五)研習期間給予公（差）假。 

(六)凡經報名錄取，請務必親自參加研習，以免浪費資源。 

(七)本研習不提供停車、午餐及免洗杯，請參加人員自備午餐(可代訂)、環保杯及多利用

大眾交通運輸工具(附件 1交通圖)。 

五、研習日期：111年 4月 16、23日(星期六)上午 9：00-16：10。 

六、研習課程：詳如課程表。(如附件 2) 

七、研習地點：民安國民小學(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 261號)117會議室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自即日起至 111年 4月 12日星期二下午 4時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1）以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進修研習系統網路報名。 

（2）無校務行政系統帳號人員（本市社會組教師），請填妥(附件 3) 之報名表，傳真

02-22030271民安國小葉瀚陽組長收。 

九、聯絡人：民安國小葉瀚陽組長，聯絡電話 02-22056777分機 13，傳真 02-22030271。 

十、預期效益： 

   (一)可引導教師收集閩南語語文競賽朗讀教學資源與教材的方向。 

   (二)可提升教師參加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或指導學生參賽的技巧。 

十一、經費概算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二、獎勵：承辦本案有功人員，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7條第

1項第 5款第 6目核予嘉獎 1次，以及依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

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項第 2款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，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

次。 

十三、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民安國小交通圖 
 

 
 

【學校地址】24258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 261 號 

交通指引如下： 

公車 民安陸橋站 

235．802、802區、99、藍 37、859、639、842、845、

858、618、799、F207（下車後，走民安路的單行道

到底，左轉直走即到民安國小正門） 

捷運 

中和新蘆線(新莊線)丹鳳站 2號出口，走右側民安路

（約 15分鐘），再走民安路的單行道到底，左轉直

走即到民安國小正門 

 



 

附件 2 
新北市 111年語文競賽（閩南語朗讀教師組及社會組）研習計畫課程表 

 研習時間：111年 4月 16、23日(星期六) 9：00-16：10 
 時間 研習課程 主持/主講 場地 

 

 

 

4 

月  

16 

日

星

期

六 

8：30--8：50 報到   

8：50--9：00 開幕式 
教育局長官 

王健旺校長 
117 會議室 

9：00--12：00 

●閩南語朗讀有撇步 

●朗讀拍底蒂(一)-(五) 

●競賽篇目 1-5篇演練 

講師林淑期 

 
117 會議室 

12：00--13：10 午餐   

13：10--16：10 

●朗讀拍底蒂(六)-(十) 

●閩南語朗讀聲情分析 

●競賽篇目 6-10篇演練 

講師林淑期 

 
117 會議室 

 

 

 

4 

月  

23 

日

星

期

六 

8：30--8：50 報到   

9：00--12：00 

 

●閩南語朗讀資源介紹 

●朗讀拍底蒂(十一)-(十五) 

●競賽篇目 11-15篇演練 

 

講師林淑期 

 
117 會議室 

12：00--13：10 午餐   

13：10—15:10 

 

●朗讀拍底蒂(十六)-(二十) 

●閩南語朗讀聲情分析 

●競賽篇目 16-20篇演練 

 

講師林淑期 

 
117 會議室 

15：10—16:10 綜合座談 
講師林淑期及 

助理講師 2位 
117 會議室 

 

 

 



 

附件 3 

新北市 111年  閩南語朗讀教師組及社會組研習報名表 

 

校名 姓 名 電話 

   

 
(一) 教師請一律使用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報名。 

(二) 無校務行政系統帳號人員，請使用本表傳真報名，以便統計研習參與人數及核發研習時
數。 

(三) 填妥本表後，請於 111年 4月 12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4：00前，傳真 02-22030271民安

國小葉瀚陽組長確認。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